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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釋尊之緣起觀 

   重識又重六入，研！研！ 

內容： 

 一、歷舉十二支之流轉還滅。 

 二、『我復生此念：『此識最為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生、

老、病、死生之原本。……無明起則行起，行所造者復由於識，我今已明於識，今與

四部之眾而說此本。……知六入，則知生、老、病、死，六入滅則老、病、死滅。』

增力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1〈力品 38〉（四）(CBETA, T02, no. 125, p. 718, b24-c15)： 

【按：亦參 S. 12. 65. Nagara.】 

「時我復生此念：『此識最為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生、老、

病、死生之原本。』猶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小徑道。小復前行，見舊大道，古昔諸

人在中行處。是時，彼人便復此道，小復前進，見舊城郭、園觀、浴池，皆悉茂盛，

但彼城中無有居民。此人見已，還歸本國，前白王言：『昨遊山林見好城郭，樹木繁

茂，但彼城中無有人民。大王！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是時，國王聞此人語，即居

止人民；然此城郭還復如故，人民熾盛，快樂無比。 

「諸比丘當知，我昔未成菩薩時，在山中學道，見古昔諸佛所遊行處，便從彼道，即

知生、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滅，皆悉分別，知生苦、生習、生盡、生道，皆

悉了知，有、受、愛、痛、更樂、六入、名色、識、行、癡，亦復如是。無明起則行

起，行所造者復由於識，我今以明於識，今與四部之眾而說此本；皆當知此原本所

起，知苦、知習、知盡、知道，念使分明，以知六入，則知生、老、病、死，六入滅

則生、老、病、死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於六入。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 

 

條目： 

如來六法無厭 



 

 

內容： 

 『一者施；二者教戒；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真正

之道。如來於此六法無有厭足。』增力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1〈力品 38〉（五）(CBETA, T02, no. 125, p. 719, b2-7)： 

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如來於六法無有厭足。云何為六？一者施；二者

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阿那

律！如來於此六法無有厭足。」 

 

條目： 

佛亦求福 

內容： 

 『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福力最為勝，由福成佛道。』增力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1〈力品 38〉（五）(CBETA, T02, no. 125, p. 719, b2-16)： 

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如來於六法無有厭足。云何為六？一者施；二者

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阿那

律！如來於此六法無有厭足。」 

阿那律曰：「如來身者真法之身，復欲更求何法？如來已度生死之海，又脫愛著。然今

日故求為福之首。」 

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說，如來亦知此六法為無厭足。若當眾生知罪惡之

原身、口、意所行者，終不墮三惡趣；以其眾生不知罪惡之原，故墜墮三惡趣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所有力，  遊在天人中， 福力最為勝，  由福成佛道。」 

 

條目： 

滅六見之法 

內容： 



 

 

 『言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

無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復自觀察、說觀察之法；自說無我之法，亦非

我說、亦非我不說之法。若如來出世，說此滅六見之法。』增力品 6.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1〈力品 38〉（六）(CBETA, T02, no. 125, p. 720, a28-b14)： 

【按：亦參 M. 86. Aṅgulimāla.】 

是時，鴦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審為惡耶？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

果報。能取千人殺，以指作鬘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

取所生母及沙門瞿曇殺者，當生梵天上。』是時，佛作威神，神識[怡-台+霍]寤，諸梵

志書籍亦有此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時，不度者令度，不解

脫者令得解脫。彼說滅六見之法。云何為六？言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

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無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復自

觀察、說觀察之法；自說無我之法，亦非我說、亦非我不說之法。若如來出世，說此

滅六見之法。』又我奔走之時，能及象、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暴疾，

然今日不能及此，必當是如來。」 

 

條目： 

分別六入 

內容： 

 『各有所主，其事不同，所觀別異，若好、若醜。爾時，繫此六情而著一處。……

波旬終不得其便，眾善功德皆悉成就。』增力品 8.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2〈力品 38〉（八）(CBETA, T02, no. 125, p. 723, c25-p. 724, 

a5)： 

【按：亦參 S. 35. 206. Chapāna.】 

「設復有人取此六種之虫，繫著一處，而不得東、西、南、北。是時，六種之虫雖復

動轉，亦不離故處。此內六情亦復如是，各各有所主，其事不同，所觀別異，若好、

若醜。 

「爾時，比丘繫此六情而著一處。是故，諸比丘！當念專精，意不錯亂，是時弊魔波

旬終不得其便，諸善功德皆悉成就。如是，諸比丘！當念具足眼根，便得二果，於現

法中得阿那含果，若得阿羅漢果。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六入空寂 

內容： 

『此眼非我，亦非彼有；亦非我造，亦非彼為，乃從無有中而生，已有便自壞敗；亦

非往世、今世、後世，皆由合會因緣。所謂合會因緣者，緣是有是，此起則起，此無

則無，此滅則滅。……皆悉空寂。』增力品 9.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2〈力品 38〉（九）(CBETA, T02, no. 125, p. 724, b10-19)： 

「辟支佛報曰：『止！止！大妹！此非汝咎，是我宿罪，受此形故，使人見起欲情意。

當熟觀眼，此眼非我，我亦非彼有；亦非我造，亦非彼為，乃從無有中而生，已有便

自壞敗；亦非往世、今世、後世，皆由合會因緣。所謂合會因緣者，緣是有是，此起

則起，此無則無，此滅則滅。眼、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皆悉空寂。是故，

大妹！莫著眼色，以不著色，便至安隱之處，無復情欲。如是，大妹！當作是學。』」 

 

條目： 

天上六事功德 

內容： 

 『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樂，四者天神足，五者天豪，六者天光。』增力品

10.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2〈力品 38〉（一○）(CBETA, T02, no. 125, p. 724, c29-p. 725, 

a9)： 

世尊告曰：「使大王當延壽無窮，以法治化，莫以非法。諸有以法化者，皆生天上善

處，正使命終之後，名稱不朽。世人所傳云：『昔有國王以法治化，未曾有枉。』設有

人民住此王境界，歎王功德，思憶不忘者，王身在天上，增六事功德。云何為六？一

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樂，四者天神足，五者天豪，六者天光。是故，大王！當

以法治，莫以非法。我今日身中有此功德，應受人恭敬禮拜。」 

 

條目： 



 

 

如來六德 

內容： 

波斯匿王說：『如來正法甚為和雅，智者所修行。……如來聖眾極為和順，……可敬、

可貴，世間之大福田。……如來有四部之眾，所施行法皆習行之，更不重受觸嬈如

來。……四姓來至世尊所，而問此論，或復有默然者。爾時，世尊與彼說法，彼聞法

已，更不復問事，況復欲論，皆師事如來。……如來能諸諸邪見（六十二見）業，修

其正見。……眾生身、口、意修惡，彼若命終，憶如來功德，離三惡趣，得生天

上。』增力品 10. 

 【按：「諸諸邪見」疑為筆誤，經文作「除此諸邪見」。】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2〈力品 38〉（一○）(CBETA, T02, no. 125, p. 725, a10-b3)： 

王白佛言：「如來有六功德，應得受人禮拜。云何為六？如來正法甚為和雅，智者所修

行，是謂如來初功德，可事、可敬。 

「復次，如來聖眾極為和順，法法成就；戒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

就。所謂聖眾者四雙八輩，此是如來聖眾，可敬、可貴，世間之大福田，是謂如來第

二功德。 

「復次，如來有四部之眾，所施行法皆習行之，更不重受觸擾如來，是謂如來第三功

德。 

「復次，世尊！我見剎利之姓、婆羅門、居士、沙門，高才蓋世，皆來集論議：『我等

當以此論往問如來，設彼沙門瞿曇不報此論者，則有缺也；設當能報者，我等當稱其

善。』是時，四姓來至世尊所，而問此論，或有默然者。爾時，世尊與彼說法，彼聞

法已，更不復問事，況復欲論，皆師事如來，是第四功德。 

「復次，諸六十二見，欺誑世人，不解正法，由此致愚。然如來能除此諸邪見業，修

其正見，是謂第五如來功德。 

「復次，眾生身、口、意行惡，彼若命終，憶如來功德，離三惡趣，得生天上；正使

極惡之人，得生天上，是謂第六如來功德。其有眾生見如來者，皆起恭敬之心，而供

養之。」 

 

條目： 

六入與六情異 

內容： 



 

 

 『有六細滑更樂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入。凡夫之人，若眼

見色，便起染著之心，不能捨離，彼已見色，極起愛著，流轉生死，無有解時。六情

亦復如是，起染著意……無有解時。』 

 『賢聖弟子，眼見色已，不起染著，無有污心，即能分別此眼是無常之法，苦、

空、非常之法。六情亦復如是，不起染污心，分別此六情無常、苦、空、非身之

法。』增力品 11. 

 【按：「非常之法」疑為筆誤，經文作「非身之法」。】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2〈力品 38〉（一二）(CBETA, T02, no. 125, p. 728, b2-1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細滑更樂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

入，是謂六入。凡夫之人，若眼見色，便起染著之心，不能捨離；彼以見色，極起愛

著，流轉生死，無有解時。六情亦復如是，起染著想，意不能捨離，由是流轉，無有

解時。」 

「若世尊賢聖弟子，眼見色已，不起染著，無有污心，即能分別此眼是無常之法，

苦、空、非身之法。六情亦復如是，不起染污心，分別此六情無常、苦、空、非身之

法。當思惟此時，便獲二果，於現法中得阿那含、若阿羅漢。猶如有人極飢，欲修治

穀麥，揚治令淨而取食之，除去飢渴。賢聖弟子亦復如是，於此六情，思惟污露不

淨，即成道跡，入無餘涅槃界。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此六情。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 

 

條目： 

七知 

內容： 

 『比丘知法、知義、知時，又能自知，復能知足，亦復知入眾中，觀察眾人。』增

等法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3〈等法品 39〉（一）(CBETA, T02, no. 125, p. 728, b27-c2)： 

【按：亦參 A. VII. 64. Dhammaññū.】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於現法中受樂無窮，欲得盡漏，便能獲

之。云何為七法？於是，比丘知法、知義、知時，又能自知，復能知足，亦復知入眾

中，觀察眾人，是謂七法。」 



 

 

 

條目： 

七水喻人 

內容： 

『或有一人，不善之法遍滿其體，當經歷劫數，不可療治，是謂此人沒在水底。……

一人信根漸薄，雖有善法而不牢固，彼身、口、意行善，後復身、口、意行不善法，

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謂此人出水還沒。……有人有信善根，身、口、意行，更不

增益其法，自守而住，彼身壞命終，生阿須倫中，是謂此人出水而觀。……有人有信

精進，斷三結使，更不退轉，必至究竟成無上道，是謂此人出水而住。……有人信根

精進，恒懷慚愧，斷三結使，婬、怒、癡薄，來至此世而斷苦際，是謂此人欲度水

者。……有人信根精進，斷下五結，成阿那含，即彼般涅槃，更不來此，是謂此人欲

至彼岸。……此人已度彼岸者也。』增等法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3〈等法品 39〉（三）(CBETA, T02, no. 125, p. 729, c27-p. 

730, a26)： 

【按：亦參 A. VII. 15. Upakūpama.】 

世尊告曰：「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猶如有人沒在水底，如復有人暫出水還沒，如復

有人出水觀看，如復有人出頭而住，如復有人於水中行，如復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

如復有人已到彼岸。是謂，比丘！七事水喻出現於世。 

「彼云何人沒在水底而不得出？於是，或有一人，不善之法遍滿其體，當經歷劫數，

不可療治，是謂此人沒在水底。 

「彼何等人出水還沒？或有一人信根漸薄，雖有善法而不牢固，彼身、口、意行善，

後復身、口、意行不善法，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謂此人出水還沒。 

「彼何等人出水觀看？於是，或有人有信善根，身、口、意行，更不增益其法，自守

而住，彼身壞命終，生阿須倫中，是謂此人出水而觀。 

「彼何等人出水住者？於是，或有人有信精進，斷三結使，更不退轉，必至究竟成無

上道，是謂此人出水而住。 

「彼何等人欲渡水者？於是，或有人信根精進，恒懷慚愧，斷三結使，婬、怒、癡

薄，來至此世而斷苦際，是謂此人欲渡水者。 

「彼何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信根精進，斷下五結，成阿那含，即彼般涅槃，更不來

此世，是謂此人欲至彼岸者也。 



 

 

「何等人已至彼岸者？於是，或有一人，信根精進而懷慚愧，盡有漏成無漏，於現法

中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於此無餘涅

槃界而般涅槃，是謂此人已渡彼岸者也。」 


